
 

证券代码：688001 证券简称：华兴源创 公告编号：2023-055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认购基金名称及投资方向：苏州凯风创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凯风创芯”），主要投资于集成电路领域高成长未上市公司，重点投

资于种子轮或天使轮融资的企业，与公司主营业务之一的半导体测试设备行业

具备相关性； 

 投资金额、在投资基金中的占比及身份：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兴源创”或“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购人民币1,850万

元，占基金份额的14.72%；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投资凯风创芯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其投资行为受政策法规、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

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2、基金所投资的项目也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

操作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 

3、投资私募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

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 

4、公司密切关注投资基金后续进展及业务协同机会，通过投资促进主营业

务发展，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参与投资私募基金事项概述 

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

决议公司入伙并参与投资凯风创芯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普通合伙人为苏州凯风创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

伙人具体包括：公司、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聚

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郭力。 

凯风创芯总认缴规模1.2571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850万元人民币，占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4.72%。本次投资中公司未对其他投资人

承诺保底收益或进行退出担保。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私募基金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凯风创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凯风创芯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

事务合伙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凯风创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13幢202室 

认缴金额 250万 

成立日期 2022年11月14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MAC45F916G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

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基金管理人 

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凯风创芯的基金管理人，其基本情况

如下： 
 

公司名称 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进港路406号2号楼3160室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2月21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40124MA6T258MX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黄昕 

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

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时间为2018年4月18日，登记编号

P1068078。 

（三）其他主要投资者 

其他在基金总认缴规模中占比10%以上的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1、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吴并

购引导基金”）作为凯风创芯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871万元。东吴并购

引导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

券大厦1218室 

注册资本 13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1年4月29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MA25WF8H0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

伙人 
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玉仁) 

2、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耀科技”）作为凯

风创芯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7,400万元。创耀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1355号国际科技园1期133单元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6年8月2日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20594789949044E 

经营范围 

研发、设计通信高端芯片，通信设备及相关软件，销售本公司所研发设

计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从事本公司所研发设计产品的同类商品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及其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YAOLONG TAN 

公司与凯风创芯不存在关联关系、凯风创芯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通过第三方影响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 基金名称 

苏州凯风创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基金设立时间及存续期、退出机制 

凯风创芯设立于2022年12月，于2023年1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备案。凯风创芯基金存续期7年，其中：自有限合伙企业工商设立完成之日起的前3个

周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之次日起至基金经营期限届满的期间为“退出期”。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经营期限可延长两年。 

投资基金的退出方式根据实际情况以上市、转让、清算或者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方式实现退出。 

3. 基金认缴规模及出资架构 

本次投资后基金总认缴规模将变为12,571万元人民币，具体认缴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1 
苏州凯风创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250 1.99% 

2 
创耀（苏州）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7400 58.87% 

3 
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871 14.88% 

4 
江苏聚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0 7.95% 

5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850 14.72% 

6 郭力 有限合伙人 200 1.59% 



 

 合计 - 12,571 100.00% 
 

4. 主要投资方向 

凯风创芯主要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以股权投资形

式，侧重投向通信芯片企业，帮助早期芯片企业成长，在促进科技创新的同时，

为投资人带来合理的投资收益。 

除合伙协议允许的临时投资外，凯风创芯不得从事股票、期货、担保、购买

信托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

助、捐赠、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房地产等业务。凯风创芯可以在

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以全额资产对外投资。 

5. 管理费 

在合伙期限内，凯风创芯每年应按总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二(2%)支付管理

费。其中：退出期（含延长期）内，有限合伙应按照有限合伙尚未回收之投资

成本的2%向管理公司支付年度管理费，后续管理费不足一年的，按照实际管理

天数/365的比例计收。如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发生合伙人退伙、除名、缩减认

缴出资额或其他导致合伙企业总认缴出资额发生缩减的事宜,自该等事项发生之

下一个收费期间起，管理费计算基数应为缩减后的总认缴出资额。 

6. 管理模式 

凯风创芯委任宁波保税区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管理服务。经全

体合伙人同意亦有权将其相应的权限和权力授予给第三方作为管理公司行使

（并与凯风创芯签订管理协议）。 

凯风创芯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决定对外投资相关事宜。投资决策委员会由5

名委员组成，由管理人委派5名成员，管理人有权自行决定增减投资决策委员会委

员人数。投资决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由管理人指定。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一人

一票表决权的投票方式，由全体委员表决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投资决策委员会设2名观察员，苏州东吴产业并购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江苏聚亭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有权委派1名。观察员列席投资

决策委员会会议，有权对会议的审议事项发表意见，但不享有表决权。观察员具

有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相同的知情权，有权获得基金管理人将提供给投资决策委员

会委员相同的项目资料。 

7. 盈利模式及收益分配 



 

凯风创芯通过投资取得投资收益，对于私募基金取得的投资收益，普通合伙

人将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获得收益分成，来源于某一投资组合公司所得的可分配现

金应在所有参与该投资组合公司的合伙人之间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 

第(i)步：返还本金：先按照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进

行分配，直至所有合伙人均收回其在该投资组合公司的本金及已发生的合伙费用，

即该投资组合公司本金及已发生合伙费用按照该合伙人实缴出资额比例分摊至该

合伙人的部分； 

第(ii)步：支付优先回报：如经过前述分配后，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收入，则

按照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全体合伙人

在该投资组合公司下分配的金额按其实缴出资额的内部收益率计算达到8%为止

（核算收益率的期间自每笔资金到账之日起至收回该笔出资之日为止，相关收益

均为税前收益。）； 

第(iii)步：普通合伙人追加收益：如经过前述分配后，仍有可分配的现金收

入，将10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直至其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等于上述第(ii)步收益

合计数的25%。 

第(iv)步：80/20分配：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80%归于各有限合伙人，20%归

于普通合伙人。 

前述第(iii)步和第(iv)步项下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合称为“收益分成”。 

有限合伙从任何投资组合公司中取得的现金或其它形式收入，除另有约定外，

应尽快分配，最晚不应迟于该等应收款项发生之会计年度结束之后的90个工作日，

具体以合伙协议约定为准。 

8. 关键人员任职说明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未持有凯风创芯股份或认购

投资基金份额，未在凯风创芯以及基金管理人中任职。 

9. 其他信息 

公司未向凯风创芯投委会委派人员，不具有一票否决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凯风创芯基金已对外投资8家企业。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认购私募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出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0.33%。本次投资是在保证公

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运行，不会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公司投资凯风创芯无保本及最低收益的承诺。投资行为受政策法规、宏

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运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不能实现

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2、基金所投资的项目也可能存在程度不等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预期投资收益不能实现风险、操作或

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 

3、投资私募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

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

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 

4、公司将结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势，把握产业科技

化发展浪潮，间接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加速实现领先技术和优质

业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的战略协同和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公司主业发展。并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12日 


